附件1
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与服务创新大赛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搭建行业创新成果竞技交流平台，充分挖掘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与服务领域中的创新案例和创新成果，提炼一批高质量、有特色、可推广的样本，引领创新方向、调动行业创新动能，着力提升救援管理能力与服务水平，中国公路学会在充分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企业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决定举办“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与服务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赛”）。为确保大赛科学、公正、高质量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原则与设置
第一条 大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二条 大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第三条 大赛每二年举办一届。
     第三章  范围和条件
第四条 参赛范围包括高速公路车辆救援经营管理单位、车辆救援服务企业、救援装备制造企业、救援信息平台建设企业，以及从事救援管理与服务相关研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可以团体参加，也可以是个人参加）。

第五条 参赛内容聚焦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与服务创新案例和创新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创新案例：1.管理创新，重点包括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等；2.服务创新，重点包括信息化、智慧化系统等；3.方式方法创新，重点包括安全、高效、可借鉴的救援方法、操作方法和服务方式创新等。
创新成果：1.车辆救援装备创新应用；2.信息化产品创新；3.车辆救援工作中衍生出的小发明、小创造等。
第六条 参赛团体所在单位为中国公路学会单位会员，参赛个人为中国公路学会个人会员。
第七条 创新案例和创新成果择优参选，不限数量；往届获评案例、成果不得重复申报。
第四章 组织和管理
第八条 为加强大赛的组织领导，确保大赛顺利实施，成立大赛评审委员会。委员由行业有关专家组成，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1-2名、委员7-9名，负责评审工作。
第九条 大赛办公室设在中国公路学会道路救援分会，负责组织实施、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及其他大赛有关工作。           
第五章 评分标准
第十条 参赛案例和创新成果须紧扣主题方向，评审委员会按照创新性、典型性、应用性和推广性的原则给出相应分值。
第六章 大赛流程
第十一条 申报。大赛评审采用视频形式。参加单位或个人须按要求填写《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与服务创新大赛申报书》，并将申报书和视频发至指定邮箱，申报书纸质版需加盖公章邮寄至大赛办公室。
第十二条 形式审查。大赛办公室按照参赛要求进行形式审查，符合条件的提交专家评审。
第十三条 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读，并结合视频内容进行评分，确定入选名单。
第十四条 公示。入选名单在中国公路学会网、中国公路网以及中国公路学会道路救援分会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媒体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评选办公室将大赛结果报中国公路学会批准后正式发布。
第七章 表彰和宣传
第十五条 在中国公路学会举办的“高速公路车辆救援管理与服务年会”上进行表彰，并向“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与服务创新大赛”获奖团队和个人颁发证书和奖牌。
第十六条 在“中国公路学会网”“中国公路学会公众号”“中国公路学会道路救援分会公众号”等对获奖案例、成果进行宣传。
第十七条 在中国公路学会主办的相关主题交流活动中，优先推荐获奖案例、成果进行典型经验交流。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次大赛不收取费用。
第十九条 参加单位、个人应保证案例、成果的原创性。一旦发现存在信息提供不实、伪造等情况，将取消奖励并收回证书。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公路学会道路救援分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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